昆明市非国有企业就近就地吸纳安置劳动者就业奖励须知

（2016年度）

奖励说明：2016年吸纳安置具有本市户籍的城乡劳动者（含昆明户籍的应届毕业生）就业50人以上（含50人），签订1年以上（含1年）期限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且劳动者的工资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的，一次性给予企业经营者奖励。

办理范围：本市范围内，税收归属昆明市的非国有企业（指国有独资企业以外的企业和经济组织），劳务派遣中介企业不申报。
办理时间：9月1日—10月31日集中受理申报；2015年11月1日—2016年10月31日期间吸纳安置劳动者的奖励在2016年申报，逾期不再补报。
办理内容：
（一）企业申报时应提供：
1.《昆明市非国有企业就近就地吸纳安置劳动者就业奖励申请表》、《昆明市非国有企业就近就地吸纳安置劳动者就业奖励花名册》各三份，其中《花名册》附电子版一份；
2.附件资料一套：①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②劳动者本人签字工资名册（申报日上月）复印件；③已认证的《新招员工就业录用登记花名册》复印件、《劳动合同备案名册》（《续签名册》）复印件；④社会保险缴费名册原件（由参保机构盖章确认）；⑤劳动者本人的《身份证》《就业失业登记证》、《农民工手册》原件复印件各一份；⑥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二）办理程序：
1.以上材料齐全后，提交到企业所在地的县（市）、区劳动就业服务局（中心）。

2.县（市）、区劳动就业服务局（中心）于3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填写审核意见后，由企业将全部申报材料交昆明市劳动就业服务局职业介绍中心复核汇总；

3.组织召开评审领导小组会议，对申请企业进行综合评审，确定奖励金额；

4.公示：评审结果在“昆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和“昆明就业网”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后无异议的，报市政府审批、拨付奖金；

5.拨付奖金时由市就业局职业介绍中心在《就业失业登记证》（《失业证》、《失业保险手册》、《农民工服务手册》）原件上登载相关记录。（属昆明户籍的应届毕业生，按市人社局《关于转发省人社厅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文件的通知》（昆人社通[2013]134号）规定，由初核县区负责发放《就业失业登记证》）

（三）昆明市劳动就业服务局职业介绍中心

地址：民航路229号昆明人力资源中心一楼大厅13号窗口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871-63353827  EMAL：1193638273@qq.com 

注：吸纳安置50人以下就业的，由企业所在地县（市）区、开发（度假）区办理。
各县（市）、区劳动就业服务局（中心）经办机构联系电话

	序号
	单 位 名 称
	联系电话

	1
	盘龙区
	65618642

	2
	五华区
	66277598

	3
	官渡区
	67174503

	4
	西山区
	68367604

	5
	东川区
	62138548

	6
	呈贡区
	67484385

	7
	安宁市
	68698450

	8
	高新区
	68155369

	9
	经开区
	68163227

	10
	度假区
	64664762

	11
	晋宁县
	67895065

	12
	宜良县
	67590064

	13
	石林县
	67799891

	14
	嵩明县
	67913545

	15
	寻甸县
	62651689

	16
	富民县
	68810210

	17
	禄劝县
	68903334

	18
	阳宗海
	67517876

	19
	倘甸区
	68969954


昆明市非国有企业就近就地吸纳安置劳动者就业奖励申请表

（2016年度）

申请企业（盖章）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联系

电话
	

	企业开户行
	
	账号
	

	奖励标准
	我企业属非国有企业（税收归属昆明市），本年度吸纳安置本市户籍的城乡劳动者      人，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工资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符合第     项奖励标准。

现申请“就近就地吸纳安置劳动者就业奖励”。

经办人:                负责人:

                20    年    月   日

	①吸纳安置50—300人，奖励2万元—10万元
	

	②吸纳安置300—1000人，奖励10万元—30万元
	

	③吸纳安置1000—5000人,奖励30万元—150万元
	

	④吸纳安置5000人以上, 奖励150万元—300万元
	

	企业所在地县（市）、区劳动就业服务局（中心）意见
	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经核实，该企业属于昆政发[2012]12号文件规定的奖励范围，所吸纳安置的本市户籍的城乡劳动者中，符合申报条件的有         人。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20    年    月   日
	该企业申报材料已核，吸纳安置本市户籍的城乡劳动者且符合奖励条件的有         人，现报请评审领导小组审批。

经办人:              负责人:     

                  20    年    月   日

	评审领导小组意见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质监局：               市财政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商务局：               市审计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市工商局：               市地税局：

经评审会研究决定：同意给予“就近就地吸纳安置劳动者就业奖励”金额             元（合

计     人），大写：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整。
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一式二份，交审批部门留存。2．企业申报时，需附：①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②劳动者本人签字工资名册（申报日上月）复印件；③已认证的《新招员工就业录用登记花名册》复印件、《劳动合同备案名册》（《续签名册》）复印件；④社会保险缴费名册原件（由参保机构盖章确认）；⑤劳动者本人的《身份证》《就业失业登记证》、《农民工手册》原件复印件各一份；⑥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3．本表可复印。

昆明市非国有企业就近就地吸纳安置劳动者就业奖励花名册

（2016年度）
申请企业(盖章)：                                                共：    页，第   页                                 填报时间： 20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民

族
	是否属应届毕业生
	身份证号码
	就业失业登记证（失业证）、农民工服务手册编号
	劳动合同起止日期
	户口所属

地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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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表一式三份。2.是否属应届毕业生：毕业三年内初次就业且已办理新招工员工手续的普通大中专学校毕业生。3.社会保险缴费情况可由参保机构在本表上盖章确认。4.上报时须附电子版。5．本表可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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